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第 346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99年11月10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校行政會議室  

出席：蕭 文教務長、唐宏怡學務長、劉一中總務長、尹邦嚴研發長、陳建良主任秘
書、吳幼麟館長、洪政欣中心主任(簡文章組長代)、劉家男中心主任、黃正吉
主任、趙秀真主任、黃源協院長、張鈿富院長、佘日新院長、孫台平院長、楊
振昇中心主任、林開忠中心主任、陳恆佑中心主任、沈慶鴻中心主任(趙祥和
組長代)、楊洲松中心主任(謝淑敏組長代)、潘英海中心主任(容邵武副教授代)、
陳啟東校長(請假) 

列席：王學玲主任、魏伯特主任、楊武勳主任(請假)、張英陣主任、梁錦文主任、李
廣健主任、蕭霖代主任、林開忠所長、吳明烈所長、蕭文所長、潘英海所長(容
邵武副教授代)、楊洲松所長(謝淑敏助理教授代)、周昌龍所長、黃佑安主任、
欉清全主任、簡宏宇主任、李享泰主任、鄭健雄主任(曾永平助理教授代)、杜
迪榕主任、周榮昌主任兼所長(劉祐興副教授代)、林容杉主任、鄭淑華主任、
許孟烈所長、林錦正主任、孫台平所長、黃南暘專門委員(侯東成簡任秘書代)、
羅玉玲秘書 

主席：許和鈞校長                                  記錄：宋育姍專員 

壹、獻獎 --------------------------------------------------------------------------------------------------1 

貳、確認第345次行政會議紀錄 --------------------------------------------------------------1 

參、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1 
二、學生事務處  ----------------------------------------------------------------------------------3 
三、總務處  -------------------------------------------------------------------------------------------4 
四、研究發展處 -----------------------------------------------------------------------------------------5 
五、秘書室  ---------------------------------------------------------------------------------------------6 
六、圖書館   ------------------------------------------------------------------------------------------7 
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7 
八、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8 
九、人事室 ------------------------------------------------------------------------------------------------8 
十、會計室 -----------------------------------------------------------------------------------------------9 
十一、人文學院 -----------------------------------------------------------------------------------------9 
十二、教育學院 ----------------------------------------------------------------------------------------10 
十三、管理學院 ----------------------------------------------------------------------------------------11 
十四、科技學院 ----------------------------------------------------------------------------------------12 
十五、通識教育中心 ---------------------------------------------------------------------------------12 
十六、東南亞研究中心 ------------------------------------------------------------------------------13 
十七、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 13 
十八、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15 



  

十九、師資培育中心 ---------------------------------------------------------------------------------15 
二十、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16 
二十一、暨大附中 ------------------------------------------------------------------------------------16 

肆、核備案 

一、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借）用收費標準(草案)」，提請  核備。    

-----------------------------------------------------------------------------------------------17 

伍、討論事項 

一、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

提請  討論。------------------------------------------------------------------------------17 

陸、臨時動議 

一、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繁、簡體版（草案）」，

提請 審議。-----------------------------------------------------------------------------18 

二、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交換生協議書繁、簡體版（草案）」，提請 審

議。------------------------------------------------------------------------------------------18 

柒、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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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獻獎 

本校划船隊受邀參加中國、香港賽艇協會所舉辦的「2010年中國、香港賽艇國際錦

標賽」，勇奪八人單槳、雙人雙槳船型雙面銀牌，為歷年參加國際賽的最佳成績，

由划船隊隊長觀光系戴琮諺同學及指導教練林展緯老師代表將獎盃獻呈校長。 

貳、確認第345次行政會議紀錄 

參、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本校100學年度碩、博士班入學甄試報名已於11月3日截止，碩甄報名人數共計

570人，較去年增加60人，增加比率12％，各系所報名人數詳見附件教1-1【見

第 20頁】。本處預定於11月22日公告通過第一階段初審名單並寄發准考證；12

月2日至12月12日為第二階段複試（筆、口試）期間，請各系所依自訂日期辦

理甄試作業。 

二、本校100學年度招生文宣已於10月底陸續寄送至120所重點高中，供高三學生選

填志願參考。 

三、本校100學年度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名額共計11系18名，含視障2名(中文系 

    、公行系各 1 名)、聽障 7 名(中文系、社工系、教政系、國企系、資管系、資工

系及應光系各 1名)、腦麻 4名(中文系、社工系、資工系及資管系各 1名)、自閉

症 3名(公行系、電機系及土木系各 1名) 及其他障礙 2名（社工系、經濟系各 1

名）。 

四、高雄縣立路竹高中二年級師生224人於10月27日到校參訪，由本處招生組同仁

及親善大使接待。 

五、南投縣立旭光高中邀請本校前往該校進行學系介紹，10月 29日由資工系石勝文

老師、土木系陳谷汎老師主講，並由本處招生組同仁一同前往協助辦理。 

六、全國各高中教務主任約 240人於 11月 9日、10日蒞臨本校參加由暨大附中假本

校召開之「教育部 99學年度高級中學教務工作會議」，招生組把握宣傳機會，發

送本校文宣及各學系簡介，並於第一天會後安排校園導覽活動，讓來訪人員對暨

大有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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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99學年度第1學期於開始上課日前或上課未達三分之一日前辦理休（退）學學生 

    ，依規定應分別退還全額或三分之二之學雜費，本處註冊組已完成本學期第 1次

核退學雜費事宜。 

八、本（99）學年度第 1學期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

核計作業，經請人事室查核教師基本資料及兼職情形後，業按系所填報結果，移

請總務處出納組核發鐘點費。  

九、為增進師生教學互動，提供學生即時反映教學意見之管道，本（99）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教學回饋實施期間為學生課程加退選後至期末考試前兩週期間。相關實

施事宜業已函送各系所，請各系所協助宣導正確使用教學意見回饋機制之態度，

並鼓勵學生參與意見反應。   

十、教務系統「統計分析」下之「各系教學貢獻」及「個人教學負擔」，目前僅提供系

所及任課教師參考資料。 

十一、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99年10月28日在人文學院103電腦教室，辦理991學期

教學助理專業成長活動—moodle進階課程研習，感謝各單位的協助及師生的參

與。 

十二、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99年10月29日協辦「98至99年度奬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成果交流論壇(中區)」，感謝相關單位協助配合及師長的參與。 

十三、991學期第二階段課業輔導申請業於99年10月29日截止，請獲核學系依「本

校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各學系請於月底前收齊課輔小老師之「課輔紀

錄表」，送至本處教學資源中心辦理經費請領作業。 

十四、本處教學資源中心依本校「提升教師教學知能實施要點」，經統計 98學年度專

任教師教學知能活動時數達成情形，截至99年10月4日止，基本時數達成率為

86.4％；其中，4名專任教師教學知能時數達20小時以上、34名專任教師教學知

能時數達10小時以上。本處已於99年10月29日將統計情形分送各相關單位，

敬請未達規定時數教師積極參與教師教學知能活動研習。 

十五、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11月9日召開本校「100至101年度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

計畫」第三次簡報籌備小組會議，規劃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相關推動事宜。     

十六、本處教學資源中心將於99年11月15日至11月22日辦理991學期教學助理期

中考核，請各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於 11月 29日（一）中午前將考核成績擲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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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    

十七、本處教學資源中心為辦理 991學期教師教學知能時數認證事宜，敬請有意申請

者，填具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於99年11月22日前送中心憑辦。    

十八、本處教學資源中心將於99年11月24日（三）在圖書館2F大團體視聽室辦理

教師教學知能系列活動─「樂在教學 關懷學習：用愛，陪同新新人類」，邀請東

海大學社會學系彭懷真博士主講，敬邀師長報名參與。    

十九、本處教學資源中心預定於99年11月29日（一）在科技學院第二演講廳辦理「99

學年度獎勵卓越教學聯合頒獎典禮暨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歡迎師生蒞臨指教。 

 

學生事務處 

一、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自99年9月20日起至99年11月20日止，針對一年級

各系學生之生涯需求，舉辦「專訪我師徵稿活動」，藉由專訪我師之活動，鼓勵

學生發揮創意、學習反思，以增進對各系專業發展之認同及生涯發展之潛力。 

二、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自99年10月1日起彙整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狀況，

並於99年10月27日（二）12:00~13:00在學生活動中心四樓會議室，召開協助/

課輔同學工作會報。 

三、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於 99年 10月 12日（二）17:30~19:30在成教所地板教

室，辦理八場次「幸福洋菓子店-親密關係成長團體」，共招收 12 位大學部學生

參加。另為配合性別週相關系列活動，以親密關係成長為主題，促進團體動力的

方式，將親密關係中相處之道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四、本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為健全學生人格發展，建立積極向上的人生觀，並了解

性別角色之轉變，以建立性別平等之觀念，特於99年10月13日（三）在綜合教

學大樓A000教室，舉辦性別議題「電影讀書會」活動，共有22位同學參加。 

五、99學年度第 1 學期美國燃燈基金會提供本校清寒學生助學金 14名，資助每位學

生10,000元，該會工作人員於99年11月2日下午6時抵達本校，逐一為獲獎學

生拍照，頒發助學金並與獲獎同學進行會談。 

六、本（99）學年度男、女生宿舍雜誌意見調查已於99年10月14日至22日提供同

學上網填答問卷，經統計優先選出中文報紙3份，英文報紙1份、中文雜誌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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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學年度宿舍訂購之書報雜誌種類，以供同學閱讀。 

七、本(99)學年度學生宿舍防火防（震）災演練，於99年11月1日下午3時30分至

5時30分實施，由各系所選派住宿生參加，當天參與演練同學人數約為130人，

藉由實際體驗與學習滅火逃生等技巧，以利爾後倘遇災害狀況發生時，可即時反

應並降低災害。 

八、99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賃居生調查資料已彙整完畢，截至10月26日止，已建檔

之校外賃居生共計2,534人。預計於本（99）年11月函送校外賃居生及獨居生名

冊至各系所，並請各系所列管追蹤同學之賃居地址。 

九、本處住服組預計自11月起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訪視重點為新增之房屋、偏遠地

區房屋、同學主動建議並發覺潛在租賃問題，及消防安全設施是否完善等事項。 

 

總務處 

一、本校「臨時學生活動中心改建會館工程」於99年9月23日開工，目前屋頂柔性

鋼瓦及室內磚牆作業，大致完成，正進行室內地坪鋪設，履約期限至99年11月

21日完工。 

二、教職員宿舍新建工程目前正進行結構委外審查及綠建築預審作業中，預估於99年 

11月底可申辦建造執照。 

三、本校交通車學期票截至 99年 11月 2日止，已售出 510張，收入金額為 510,000

元。8月份月票售出32張，9月份月票售出9張，10月份月票售出13張，11月

份月票售出21張，月票收入金額為18,750元；另8月份投幣收入為18,559元，9

月投幣收入為110,591，總計99年上學期交通車收入總計為657,900元。 

四、本校99學年度第1學期學人宿舍計有4戶空出可供待配，待配門牌號碼為大學路

9號、19號、40號、46號等4戶（預定借住契約期間：自100年2月1日起至

108年1月24日止，大學路9號自99年12月1日起至107年11月24日止），

已有10位教師提出配住申請，業於99年10月27日召開99學年度第1次宿舍調

配委員會議，並依申請教師之積點高低優先順位，由第一順位土木系周榮昌教授

選定大學路46號、第二順位應光系蕭桂森副教授選定大學路9號、第三順位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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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郭明裕副教授選定大學路19號（第二及第三順位老師同分）、第四順位為應

化系吳志哲助理教授選定大學路40號，順利完成配住作業。 

五、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機關首長於必要時，

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點。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一

次，並應作成盤查（點）紀錄。」本處保管組業於99年10月29日通知校內各單

位清查（初盤），另將隨機指定5個使用單位進行複盤；屆時請受複盤單位指定

專人配合協助盤點工作。為確實檢討本校財產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情形，預

定於本（99）年12月中旬召開財產檢核會議，屆時將邀集有關單位參加。 

六、本校99年10月份公文處理業務統計如下： 

（一）收文1,218件，其中電子公文1,104件，電子公文收文執行率90.64％。 

（二）發文333件（含正副本3,320份），其中應電子發文件數144件，實際電子發

文交換者144件（含正副本896份），電子公文發文執行率100％。 

（三）歸檔案件1,609件完成點收、立案、編目等業務；檔案掃描儲存計7,798頁，

檔案檢調10件。 

七、本（99）年10月份各單位經收發室收件之公文及郵件計有8,232件，寄送之公務

郵件3,704件，使用郵資計52,346元（含專款郵資11,226元）。 

八、99年10月份核發證書、聘書、契約書等不辦文稿用印申請案件計2,114件，含公

文用印計約8,915印/次。 

 

研究發展處 

一、國科會工程處100年度「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校內收

件截止日為99年12月5日，申請人請於截止日前完成國科會線上系統申請操作。

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件，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二、國科會100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即日起接受申請，校內收件至99年12月

13日止，申請人請於截止日前將申請文件送交本處綜合企劃組彙辦。相關訊息及

申請表件，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三、國科會100年「雲端計算-安全技術與資訊安全技術研發專案計畫」自即日起接受

申請，校內收件截止日為99年12月13日，申請者請於截止日前完成國科會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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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作業。相關訊息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四、2011年度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合作補助之「台德青年暑期研習營」及「博

士生短期研究案」申請訊息已公告，有意申請者，請於各項計劃申請截止日前 7

天，將計畫申請書送本處學術發展組彙整發文。申請期間如下： 

（一）暑期營：自2011年1月1日至1月31日止。 

（二）三明治計劃下2011秋季班：自2011年1月1日至1月31日止。 

（三）三明治計劃下2012春季班：自2011年7月1日至7月31日止。 

相關訊息請逕上國科會網頁瀏覽下載。 

五、本校申請國科會100年（第 49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計

獲通過賴榮豊教授（應化系）、李今芸助理教授（歷史系）、佘日新教授（國企系）、

林欣美副教授（國企系）、林為正副教授（外文系）、簡宏宇教授（資管系）等 6

名補助，請受補助人員依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須知」辦理

後續經費撥付、變更、報銷及報告繳交等事宜。 

六、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100年度第 2期「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申請案，

自100年 1月 1日起至 2月28日止受理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100年 2月20

日前將申請書乙式2份送本處學術發展組彙整發文。 

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100年度第 2期「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申請案，自

100年 1月 1日起至2月28日止受理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100年 2月20日

前將申請書乙式2份送本處學術發展組彙整發文。 

八、日本宇都宮大學 2011 年春季班招生訊息已公告本處學發組網頁

(http://www.rnd.ncnu.edu.tw/academic/index.php)，有意申請者，請於 11月 30日前

備妥申請資料，送本處學術發展組甄選後統一提出申請。 

 

秘書室 

一、99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校園新十大美景攝影比賽」延長收件至本（11）月30

日止，請鼓勵所屬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 

二、 本校100年校務評鑑工作，自本次會議起，未來將每兩週接續行政會議後召開校

務評鑑工作會議，檢討各單位撰寫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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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本館配合學生、教職員及專任助理新式悠遊卡發卡程序，已於 10月 25日完成大

廳門禁安全系統、自助借書機與本館線上空間借用系統之使用者卡號資料的轉

換，並更新各項卡機設備，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踴躍持用新證，入館閱覽及使用各

項資源服務。 

二、本館自11月1日起至11月5日止，在圖資大樓二樓中團體視聽室舉辦「紀實視

野土耳其紀綠片巡迴影展」，11月1日並舉辦「全台首映文化講座」，邀請土耳其

文化工作者蒞校演講，計有32人參加。 

三、本館99學年度第1學期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分別於10月20-21日、11月1日舉

辦，共計4場次，參加系所計有電機系2人、中文系43人、比教系47人、應化

系6人；仍歡迎各系所洽本館安排課程時間。 

四、本館 99學年度第 1學期資料庫講習課程於 10月 20日、11月 1日舉辦 2場次，

邀請各資料庫廠商到校講解，共40人次參加。 

五、10月24日前廣州暨南大學校長周耀明暨退休教職員及眷屬等27人、10月27日

中國政法大學馬志冰教授率一級主管6人到館參訪，均由本館館員陪同解說。 

六、10月 21日上午，本館廣場因雨地面濕滑，致使一位同學跌倒，經緊急送醫，幸

無大礙，已於當日返校休息；本館已著手進行廣場地面磨石改善事宜。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本中心辦理99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入學甄試試務系統及網路報名系統試務工

作，於10月20日開放網路報名。 

二、暨大課程資訊網 NCNU Moodle於10月30日升級至 Moodle 1.9.10+版本，以解決

安全性問題。 

三、本校教職員工服務證更換為 RFID 悠遊卡一案，除計畫助理外，均已印製完畢，

並交由人事室後續處理。計畫助理服務證尚在調查換卡需求，仍未製發新卡，爰

先於10月20日起陸續安裝更換新型卡差勤刷卡機，至10月29日止已更換7部，

僅管理、人文學院及教學大樓尚未更換。 

四、本中心維護各單位工作系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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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線上差假系統，有關民國100年相關表單程式修正。 

（二）薪資管理系統： 

1.修改勞保費用減免計算公式。 

2.修改鐘點費明細維護功能，增加「退儲補助」、「健保費」、「勞保費」、「退儲

金」、「其他扣款」、「機關健保費」、「機關勞保費」欄位。 

（三）協助諮商中心進行「專訪我師徵稿活動內容」網路投票活動。 

五、本中心於10月25日假均頭國中辦理南投區網資訊安全教育宣導。 

六、本中心於10月27日更換NAT 伺服器，並在毫無影響網路服務下進行全校性網路

架構切換。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一、本中心於10月29日進行校內部份大樓化糞池水肥之清運，及餐廳油水分離槽之清

洗等作業。 

二、經濟部水利署於 11月 1日上午 10:30在本校辦理節約用水單位選拔複評及實地訪

查，由劉一中總務長擔任主席，本中心環保組陳谷汎組長針對校內用水情形簡報，

複評委員覃嘉忠等共6位委員對本校節水等相關措施給予專業性指導。 

三、本中心業於本（99）年10月執行電機系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輔導，共計輔導20間實

驗場所，本次輔導重點為焊錫作業通風管理、用電安全及無塵室化學品管理等。本

中心近期將查核結果，函請實驗場所擬訂改善對策。 

四、截至99年8月止，本校「事業單位無災害工時紀錄」累計為5,175,367小時，加計

9月份無災害工時91,248小時，總累計無災害工時紀錄為5,266,615小時。 

 

人事室 

一、本室為研修教師評鑑辦法及相關法規，擬組成專案小組，並請各學院於99年11

月12日（五）前推薦教授等級1人參加專案小組會議。 

二、本校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升等（100年2月1日起資）及聘任案，因申請升等

教師人數較多，已請各單位將評審、複審通過後之各案，逕送本室簽陳校長，擬

訂於99年12月底彙提校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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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室為加強教職員工智慧財產權法律觀念，於10月21日（四）下午2時至5時

在管理學院大前研一廳（R260）辦理「大學校園常見智慧財產權問題」專題演講，

聘請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葉德輝所長擔任講座，計有38人次參加。 

四、99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旅遊活動業於本（99）年10月29日（五）舉行，本次規劃

「流動的國土─外傘頂洲、東石漁人碼頭1日遊」，計有79位教職員工（含眷屬）

參加，活動順利圓滿。 

 

會計室 

一、教育部99年10月8日來函轉知審計部調查97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含營業、非

營業特種基金）補捐助各級政府及民間團體私人辦理各項活動執行情形，核有須

辦理之事項，本室已公告於網頁，惠請各單位查照辦理。 

二、行政院主計處為預算審查需要，通知查填「97至100年度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編

列情形調查表」，已於10月20日回傳。 

三、教育部99年10月20日函送財政部修訂之「提升政府財務效能方案」，本室已將

與本校相關之工作共四大項目及執行單位公告於網頁，惠請各單位查照辦理。 

四、教育部為了解各基金現金支出及其國庫補助情形，通知查填「99年度教育部所屬

非營業基金支出調查表」，已於10月20日回傳。 

五、行政院主計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委員會就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一號「政府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之會計處理（草案）」，通知研提意見，已於10月

25日回傳。 

 

人文學院 

一、本院於99年10月26日（二）召開99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計討論本院與山東

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互惠協議簽訂、修正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研商陸生來台就學相關規定時程與相關系所修業規則

等提案。 

二、中國政法大學（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由馬志冰教授帶領該校多位一級主管與教授

於99年10月27日（三）蒞校參訪，由本院黃源協院長與公行系梁錦文主任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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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參觀本校圖書館與新建體健中心外，並廣泛交換意見、多方了解兩校的學術治

校理念，以作為將來更進一步之合作奠定基礎。 

三、本院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獲教育部顧問室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補助，擬於99年

11月11日（四）、12日（五）在本院116、118室舉辦「臺灣華語文教學特色及

其拓展方向學術座談會」，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參與，將就多項華語文相關重要議

題進行討論。 

四、本院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獲學務處諮商與生涯發展中心補助，訂於11月19日（五）

辦理「職涯講座、實務機構參訪」活動，預計前往台北中央廣播電台、國家圖書

館及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進行企業參訪，協助學生了解未來就業方向與可能性，

並實際參與業界工作流程。 

五、本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於11月2日邀請英國布萊頓大學Michael Hill教授

蒞校講演「Dilemmas about Elderly Care Policy in Britain: Are there lessons for 

Taiwan」。 

六、本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四年級學生李育璇「青春作伴-經濟弱勢青少

年陪伴影像紀錄」計畫、陳香陵「重『心』起飛，夢想的翅膀」計畫獲錄取「大

高雄青年圓夢基金」。 

七、本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於11月9日接待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亞洲友會幹

部16人，舉辦「儲蓄互助社運動及合作事業推動座談會」。 

八、本院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天津南開大學將於11月

12、13日假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合辦「府際關係的新興議題與治理策略學術研

討會」。 

 

教育學院 

一、本院張鈿富院長於99年10月23日至28日應邀前往大陸瀋陽師範大學，參加兩

岸高等教育治理經營論壇發表演講和學術交流。 

二、本院比較教育學系將於99年11月15日邀請University of London Dr. John O’Regan

教授演講「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and the situation of Taiwan」。 

三、本院比較教育學系將於99年11月24日邀請洪雅書房負責人余國信先生演講「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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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溪以南最活躍的社運書店--洪雅書房十年經營之路」。 

四、本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於99年11月4日在國際會議廳邀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藍順德主任蒞校演講「教科書：不同世代的共通記憶」。 

五、本院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於99年10月27日接待大陸山東成人教育協會尚志平

團長等22位學者，並進行學術交流。 

六、本院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於99年10月29日舉辦「五校成人教育系所教師聯席

會議」，針對「建構學習型台灣的策略」及「型塑台灣終身學習社會的發展模式與

特色」議題進行討論與分享。 

七、本院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99年10月30日在圓型劇場舉辦2010年「全民終身

學習論壇：終身學習社會與學習型台灣」，以終身學習社會與學習型台灣為議題主

軸，分別就終身學習社會與學習型台灣的發展進行多元探討。 

八、本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於99年10月28日舉辦99學年度輔諮論壇專題演講，邀

請芝加哥阿德勒心理研究學院馬克、布雷根（Mark T. Blagen）教授專題演講

「Addictive Behavior 成癮行為」。 

九、本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與南投縣雲林國民小學於99年10月28日，在人文學院國

際會議廳共同舉辦「南投縣辦理99年度中區六縣市新移民子女教育方式研討會」。 

十、本院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於99年11月2日邀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蘇永

明教授、彭煥勝教授蒞臨演講。 

 

管理學院 

一、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李保明副教授於11月4日蒞校參訪，並就ECFA後兩岸

關係、兩岸經濟合作、兩岸企業（臺灣企業、大陸企業）及博弈論方向與本校教

師座談。 

二、本院林霖教授、鄭健雄教授於11月7日-9日代表佘日新院長與南開大學洽談學術

合作事宜；同時參加11月10日-12日澳門科技大學「首屆亞太地區現代服務業發

展高峰會」，在澳門期間亦拜會武漢台商協會林志昶會長，洽談「992EMBA推

廣教育境外碩士學分班」招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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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學院 

一、本院電機系於10月26日舉辦迎新餐會聯繫導生情誼，為促進社區交流，邀請長

青村負責餐點事宜。 

二、本院於10月27日舉辦99學年度學士班專題競賽及新生徵文頒獎。 

三、本院資工系杜迪榕主任及土木系陳谷汎老師配合招生組分別於10月27日、29日

至旭光高中宣導。 

四、本院土木系李文娟老師指導學生參加中華顧問工程司舉辦2010年「工程力學精英

研習營」，分別獲得最佳力學創意技能獎（團體獎）及最佳簡報製作報告獎（團

體獎）。鄭之浩同學更榮獲主辦單位每年3萬元獎學金（連續2年）。 

 

通識教育中心 

一、經濟系陳建良教授榮獲教育部99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將於全國大學校

長會議中由教育部長親自頒獎表揚。 

二、教育部於99年10月15日（五）假亞洲大學舉辦中區通識課程教師研習營，以提

升通識課程教師的教育理念與專業知能。本校傅在峰、程德勝、詹立行、楊醒輝

等開授通識教育課程教師，及本中心李信組長全程參與，收穫頗豐。本中心將邀

請任課教師積極參與校外各項教學知能促進及交流相關活動。 

三、本學期第三場通識講座（歷史社會類）與公行系合作，於 11月 1 日（一）15:10

～17:00在方型劇場邀請時報週刊郭崇倫總編輯主講：「台灣的國際觀」。 

四、本學期第四場通識講座（自然科學類）定於 11月 10日（三）15:10～17:00在方

型劇場舉行，邀請中山醫學大學林智廣醫師主講：「追求健康，從NEW START（新

起點）到LOHAS（樂活）」，歡迎全校師生屆時前往聆聽。 

五、本中心於 10月 24日（日）舉辦志願服務基礎訓練，邀請南投縣政府社會處社工

蕭雨郎先生、社會工作實務發展協會陳正益理事長主講，共計95人參與。由問卷

內容分析，同學藉由活動更加了解法規，對於主講者課程內容獲益良多。 

六、991公益服務課程分別於10月19日（二）、10月26日（二）舉辦第一次及第二

次教學助理個別督導會議，深入了解各系公益服務情形，報名系所有經濟系、歷

史系、社工系、國企系、土木系、電機系等6系，未來將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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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校划船隊參加「2010中國、香港國際賽艇錦標賽」，共獲八人單槳有舵手式、

雙人雙槳雙面銀牌，為本校划船隊成軍以來，參加國際賽會所奪下的最佳成績。

八人單槳有舵手船型參賽人員計有陳柏宇（社工三）、戴琮諺（觀光三）、簡慈逸

（觀光一）、陽文榮（觀光一）、詹孟學（觀光一）、許文馨（公行一）、廖翊宏（公

行一）、謝兆和（公行一）、廖哲浩（公行一）。雙人雙槳船型參賽人員計有陽文榮

（觀光一）、謝兆和（公行一）。 

 

東南亞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林開忠中心主任於10月28日受邀參加南投縣新移民學習中心「99年度中

區六縣市新移民子女教育方式研討會」擔任專題演講。10月 25 日擔任中央大學

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口試委員，同日在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主

持「東南亞客家研究計畫第一次工作會議」。 

二、本中心嚴智宏組長於10月16日應邀為故宮志工講解東南亞藝術，志工約兩百人。

嚴組長為志工們解說東南亞各時期的藝術，旁徵各地歷史及傳說，博引各國相關

作品。此外，嚴組長於11月3日應邀前往教育部、新竹縣政府辦理的「國小教師

多元文化研習」演講「東南亞文化」。參加研習學員以新竹縣國小教師、家長、

志工為主，共120位。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一、991學期 English Corner課程活動與第39期推廣教育班課程結合，自9月20日開始上

課，課程共計17週，預計於100年1月14日結束。課程活動安排如附表語1-1【見第  

21 頁】，歡迎學生同仁踴躍參加！第39期英語角推廣教育班課程已開始招生（可

中途報名），歡迎校外人士報名參加。 

二、學校首頁（今日英文）English Corner Podcast（http://mm.ncnu.edu.tw/）最新主題如

下:  

Episode English Title 中文主題中文主題中文主題中文主題 

145 Scary Idioms 恐怖英文俗語 

144 English Corner Schedule 歡迎來英語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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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Taiwan’s Susan Boyle 台灣的蘇珊波爾 

142 Current Events in April 四月趣事 

141 Dream Group Voice from Students 讀夢團體學生訪談  

140 Happy April 1st and Practical Jokes 愚人節快樂！ 

139 2010 2010 

三、為嘉惠本校學生，並提昇學生英文能力及相關知識，本學期特與靜宜大學聯合舉辦

跨校視訊講座，場次時間表如下： 

99999999----1111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跨校視訊系列講座跨校視訊系列講座跨校視訊系列講座跨校視訊系列講座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6 
如何運用有限的外語力 

贏得理想工作門票？ 

HitFM91.5中台灣廣播俏迷

DJ Cherry    

11/11 (四) 

15:15~17:00 

7 職場英文 初體驗~  
台塑企業英語訓練講師 

朱翊谷    

11/25(四) 

15:15~17:00 

8 
考不進去航空業的“菜”英文 

(我愛空姐‧ 空姐不愛我) 

空勤學園 

劉平老師    

12/09 (四) 
15:15~17:00 

9 

職場英文 

選工作，你可以有更多籌碼！ 
1111人力銀行台南辦公室主

任 許淳淳主任    

12/16 (四) 
15:15~17:00 

四、99年度第二次「大學部學生參與英語能力檢測獎勵金」申請，共有14個學系學生

共63件申請；經審核4件不符合申請資格予以退件，獎勵金發放相關作業流程刻正

進行中。各學系學生獲獎人數及金額如下： 

系別 獲獎學生人數 各系每位學生獲獎金額 

社工系 9人 1,500元(系排名第一名) 

應化系 7人 1,200元(系排名第二名) 

比教系 7人 1,200元(系排名第二名) 

觀光系 6人 1,000元(系排名第三名) 

財金系 6人 1,000元(系排名第三名) 

教政系 5人 500元 

國企系 3人 500元 

歷史系 3人 500元 

資管系 3人 500元 

資工系 3人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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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系 3人 500元 

經濟系 2人 500元 

應光系 1人 500元 

中文系 1人 500元 

五、991學期全英語授課補助計16門課程（含10門個別課程、6門模組學程課程）提出

申請，核定通過12門課程（含8門個別課程、4門模組學程課程）。核定通過課程

名單如附表語2-1【見第 22 頁】。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趙祥和組長於10月28日（四）在本校人院國際會議廳協辦全國國小教師

新移民之子教育研習營，10月30日至31日至金門縣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督導建構

方案執行情況。 

二、本中心沈慶鴻中心主任於11月3日至5日獲教育部社教司邀請至台東出席全國家

庭教育專業人員99年度工作會報，並擔任會議引言人。 

三、本中心於11月25日（四）在新竹市辦理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北區個案

研討。 

四、本中心將於12月初協助東馬文教基金會與北京市婦女與兒童聯合組織之家庭教育

研究相關人士至本中心進行業務與研究交流。 

 

師資培育中心 

一、本中心於99年11月8日（一）安排教學實習課程師生44人前往國立草屯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教學觀摩。 

二、本中心與課科所於99年11月2日共同邀請蘇永明教授及彭煥勝教授（新竹教育

大學教育系）蒞校與本校師生分享「教學科技在教學法中的角色」及「治史經驗

談」。 

三、本中心與南投縣立營北國中於99年11月10日、17日合作辦理「品格教育課程

研發專題演講暨工作坊」及「品格教育教學觀摩會暨課程推廣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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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一、本中心與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於10月25-26日假成功大學合辦「霧社

事件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於10月27日陪同該研討會來賓參與仁愛鄉公

所舉辦之「南投縣各界紀念霧社事件80週年祭典系列活動」。 

二、本中心協助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執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

案，進行民族教育活動訪視輔導，已於10月19日訪視台中縣和平鄉自由國小、

達觀國小、南投縣仁愛鄉法治國小共3校；10月20日訪視台中縣和平鄉和平國

中、和平國小、博愛國小共6校。 

 

暨大附中 

一、本校於第一次段考後（10月下旬）陸續舉辦各類活動如下： 

（一）日校：全校三對三籃球賽、高二創意武林高手比賽、4場演講、6場教師研習、

2場社團活動、領導人才培育營（亞洲大學）、2場座談會（住宿生、員生社)、

捐血活動、高二實彈射擊靶訓活動（成功嶺）、高一圖書館參訪（暨大）與紙

文化采風（廣興紙寮）活動等。 

（二）進修學校：高三畢業旅行、國語文競賽、愛國歌曲比賽等。 

二、本校於991學期陸續舉辦4場教職員文康活動，參與人員含眷屬逾130多人，計

有：後慈湖郭元益之旅（石頭日式燒肉火鍋聚餐）、虎頭山步道之旅（聖淘沙聚餐）、

日月潭步道纜車之旅（雲品聚餐）、鯉魚潭溫泉之旅（歐麗葉荷聚餐），均圓滿順

利。 

三、本校校長秘書、學務主任、主任教官、訓育組長於11月1日至6日帶領62名學

生前往日本參訪暨大姊妹校會津大學，並與福島縣郡山東高校進行文化交流，活

動圓滿順利。  

四、本校訂於11月9日（二）、10日（三）在暨大管理學院辦理「全國高中教務主任

會議」，感謝暨大長官、管理學院與招生組的協助。 

五、本校除2間會議室、男生宿舍增建已於暑假完工外，其餘延續工程陸續於10月下

旬完工，計有建物補強及美化工程（活動中心、展望樓、家政及餐廳大樓）、圖書

館閱讀環境改造工程、輔導室環境美化工程、圖書館透明景觀電梯等，感謝暨大

長官的關心。年底前陸續進行的工程尚有：敬業樓無障礙電梯、輔導室無障礙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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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第6批補強工程（教師單身宿舍）、電腦教室節能冷氣更新工程、優質高中溫

室工程等，本校將控管進度與品質。 

 

肆、核備案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借）用收費標準(草案)」，提請  核備。 

說 明： 

一、本收費標準係依據本校運動設施管理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訂定。 

二、本案業經99年11月3日本中心9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中心業務會議決議

通過，提送本會議核備。 

二、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借）用收費標準」草案全文 1 份，詳

如附件備1-1至1-3【見第 23-25 頁】，請  卓參。 

決 議：同意核備，並請就相關文字內容再予確認。 

 

伍、討論事項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

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各項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總則，均已規定不得攜帶及使用計算機應試，為

避免考生誤解為可以使用僅具基本功能之計算機，爰修正要點第八點部份條

文。 

二、本修正案擬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

表暨修正後全文各1份，詳如附件案1-1至1-3【見第 26-28 頁】，請  卓參。 

決 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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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繁、簡體版（草

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大陸南開大學佔地162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17萬平方米，圖書館藏書329

萬冊， 除主校區外，還建有迎水道校區（天津市內）、泰達學院（天津經

濟技術開發區）、深圳金融工程學院（深圳市）、雲南研究院（昆明），以

及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成立第一個孔子學院，形成一校多區。該校是大陸985

工程重點綜合大學，建有21個專業學院（系），設有研究生院、中國APEC

研究院、成人教育學院、職業技術學院、現代遠程教育學院、濱海學院（獨

立學院），現擁有71個本科專業，206個碩士點，117個博士點，現有全日

制在校學生37,802人，其中本科生12,499人，碩士研究生6,357人，博士

研究生3,049人，留學生1,048人，成人教育學生6,754人，遠程教育學生8 ,095

人，專任教師1,677名。  

二、俟本會議通過後，擬依教育部「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術締結聯盟或為書面

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規定報部核可，即與該校進行簽約。 

三、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繁、簡體文草案

暨南開大學簡介各1份，詳如附件臨案1-1至1-5【見第 29-33 頁】，請 卓

參。 

決 議：原則同意，請研發長與南開大學教務長研商簽約進行方式，如有必要再提會

追認。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交換生協議書繁、簡體版（草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協議約定雙方學生包括一學期之選讀生以及短期訪問學生，大學部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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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生均可申請。雙方系所每年至多可交換學生10名（待一學期則算0.5

名），人數計算方式為三名短期訪問學生相當於一名一學期之選讀生，雙方

以五年期間之交換學生總數平衡為原則。 

二、交換生須在原屬學校註冊及負擔原屬學校之學雜費，毋須繳接待學校之學雜

費、申請費及學分費。 

三、俟本會議通過後，擬依教育部「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術締結聯盟或為書面

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規定報部核可，即與該校進行簽約。 

四、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交換生協議書」繁、簡體文草案各1

份，詳如附件臨案2-1至2-2【見第 34-35 頁】，請 卓參。 

決 議：原則同意，請研發長與南開大學教務長研商簽約進行方式，如有必要再提會

追認。 

柒、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一、有公司商借拍攝偶像劇，基於宣傳效益並未收費，仍應簽署書面資料，以約定

保證恢復原狀或釐清意外事故的責任歸屬等。 

二、全國各高中教務主任於本校舉行計有 269人來校參加會議，可能在校內四處參

訪，應為極佳的招生宣傳機會，敬請見諒及協助。 

三、教育部已於昨（9）日來校訪視 98 學年度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執行成果，

據知以往本校呈報執行成果較無積極作為，爰來校進行實地訪視。邇來本校已

進行諸多努力，惟未來每年仍須呈報成果資料，請各單位多予協助。 

四、人事室於上（10）月底辦理1場文康活動，暨大附中亦呈報該校文康活動情形，

雖辦理方式略有不同，未來可考量二校合辦，或者不同學院或單位間一起辦理

文康活動，以聯絡同事情誼。 

五、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仍請教務長與人事室持續進行研議，人事室已請各學院推派

代表參與討論，請各學院協助配合。 

六、交通車對學生甚為重要，請總務處針對交通車行車時間及數量，研議是否有調

整的空間。 

捌、散會（上午10時5分） 



99

學年

100

學年

99

學年

100

學年

增減增減增減增減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99

學年

100

學年

99

學年

100

學年

增減增減增減增減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一般生 4 4 7 12 5555 2 2 9 7 -2-2-2-2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7 7 34 39 5555 - - - - ----
在職生 5 5 25 20 -5-5-5-5 - - - - ----
一般生 3 3 3 3 0000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2 2 5 2 -3-3-3-3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4 4 4 4 0000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5 5 10 6 -4-4-4-4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5 5 6 10 4444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2 3 9 6 -3-3-3-3 - - - - ----
在職生 3 2 7 6 -1-1-1-1 - - - - ----
一般生 6 8 7 8 1111 - - - - ----
在職生 6 5 9 5 -4-4-4-4 - - - - ----
一般生 5 5 11 14 3333 - - - - ----
在職生 5 5 8 15 7777 - - - - ----
一般生 4 4 14 17 3333 - - - - ----
在職生 4 4 20 23 3333 - - - - ----
一般生 - - - - ---- - - - - ----
在職生 4 4 34 30 -4-4-4-4 - - - - ----
一般生 2 2 2 7 5555 - - - - ----
在職生 2 2 5 11 6666 - - - - ----
一般生 6 6 17 18 1111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4 8 8 13 5555 - - - - ----
在職生 1 1 1 2 1111 - - - - ----
一般生 25 25 56 43 -13-13-13-13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 4 - 14 14141414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一般生 30 36 86 64 -22-22-22-22 5 2 7 4 -3-3-3-3
在職生 - - - - ---- - 1 - 0 0000
一般生 16 16 27 32 5555 2 1 3 1 -2-2-2-2
在職生 - - - - ---- - 1 - 0 0000
一般生 16 16 25 25 0000 2 1 2 0 -2-2-2-2
在職生 - - - - ---- - 1 - 0 0000

一般生 10 10 14 24 10101010 2 1 3 1 -2-2-2-2

在職生 1 - 0 - ---- - - - - ----

一般生 3 3 8 6 -2-2-2-2
在職生 1 1 0 0 0000
一般生 3 3 5 15 10101010
在職生 1 1 1 2 1111
一般生 4 5 3 5 2222
在職生 - - - - ----
一般生 15 15 25 34 9999 - - - - ----
在職生 1 1 1 0 -1-1-1-1 - - - - ----

一般生 6 4 13 15 2222 - - - - ----

在職生 - 1 - 1 1111 - - - - ----

一般生 - 6 - 19 19191919 - - - - ----
在職生 - - - - ---- - - - - ----

221221221221 241241241241 510510510510 570570570570 60606060 15151515 12121212 27272727 15151515 -12-12-12-12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合計

應用化學系生物醫學碩士

班(原「生物醫學科技研究

所」)

應用化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組

系統組

土木工程學系

大地水利

防災組

環工與運

工組

電機工程學系通訊工程碩

/博士班(原「通訊工程研究

所」)

-1-1-1-1

結構與應

力組

資訊工程學系

人類學研究所

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國際企業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經濟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歷史學系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東南亞研究所

比較教育學系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文學組

語言組

招生名額
博  甄博  甄博  甄博  甄

報名人數

中國語文學系

系所名稱 組別 身份別

碩  甄碩  甄碩  甄碩  甄
報名人數招生名額

一般1

在職1

一般3

在職0

一般1

在職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99999999----100100100100學年度碩學年度碩學年度碩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博士班甄試招生名額及報名人數統計比較表

一般1

在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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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借借借借））））用收費標準用收費標準用收費標準用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10日第 346次行政會議核備 

一、 本校運動設施之租（借）用，依據本校運動設施管理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運動設施租（借）用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收費標準）。 

 

二、 收費分類方式 

（一） A 類：民間企業及工商團體。 

（二） B 類： 

1. 公益慈善團體。 

2. 政府機關團體及學校團體。 

（三） C 類： 

1. 本校各單位及社團主（協）辦之全國性學術演講會、研討會、體育活

動等。 

2. 本校各單位及社團舉辦之活動。 

（四） 上述各項收費標準得經專案簽准後給予優惠或免收費。 

 

三、 租（借）用時段 

（一） 本校各項運動設施租（借）用，以四小時為以四小時為以四小時為以四小時為一一一一時段時段時段時段，分別為： 

1. 上午 08：00 時至中午 12：00 時。 

2. 下午 01：00 時至下午 05：00 時。 

3. 晚上 06：00 時至晚上 10：00 時。 

（二） 收費以時段收費以時段收費以時段收費以時段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未滿 1 小時則以四分之一時段時段時段時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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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項運動設施租（借）用收費標準如下: 

（一） 體育健康中心 

                               單位：元/每時段 

設施項目 收費類別 場地費 燈光費 空調費 保證金 

A 類 15,000 6,000 12,000 30,000 

B 類 9,000 3,600 7,200 18,000 綜合球館 

C 類 6,000 2,400 4,800 12,000 

A 類 5,000 800 4,000 10,000 

B 類 3,000 480 2,400 6,000 健身中心 

C 類 2,000 320 1,600 4,000 

A 類 3,000 600 4,000 6,000 

B 類 1,800 360 2,400 3,600 有氧教室 

C 類 1,200 240 1,600 2,400 

A 類 3,000 600 4,000 6,000 

B 類 1,800 360 2,400 3,600 桌球教室 

C 類 1,200 240 1,600 2,400 

A 類 2,000 2,000 6,000 4,000 

B 類 1,200 1,200 3,600 2,400 一樓大廳 

C 類 800 800 2,400 1,600 

A 類 25,000 5,000  50,000 

B 類 15,000 3,000  30,000 游泳池 

C 類 10,000 2,000  20,000 

A 類 20,000 4,000  40,000 

B 類 12,000 2,400  24,000 水療池 

C 類 8,000 1,600  16,000 

備註：1.游泳池與水療池係屬溫水設備，其開放使用皆須搭配空調系統，

悉內含於場地費中。 

      2.A 類與 B 類之租（借）用者，需於上述費用中（保證金除外）另

加收 5％之營業稅。 

      3.綜合球館如需鋪設地板保護墊，租（借）用者需另給付工讀金：

10 人×5 小時×95 元/人＊小時＝4750 元。 

      4.例假日及非上班時間，租（借）用單位需另負責管理人員之工

作費，日間每時段 1,000 元，夜間每時段 1,500 元。 

 

 

 

 

 

備 1-2  24 



（二） 其他運動設施 

                            單位：元/每時段 

設施項目 收費類別 場地費 燈光費 保證金 

A 類 10,000  20,000 
田徑場 

B 類 6,000  12,000 

A 類 3,000  6,000 
壘球場 

B 類 1,800  3,600 

A 類 2,000  4,000 
射箭場 

B 類 1,200  2,400 

A 類 800/面 500/面 1,600 
籃球場 

B 類 480/面 300/面 960 

A 類 800/面 500/面 1,600 
排球場 

B 類 480/面 300/面 960 

A 類 800/面 500/面 1,600 
網球場 

B 類 480/面 300/面 960 

A 類 3,000  6,000 

B 類 1,800  3,600 
休閒室 

（地下室） 
C 類 1,200  2,400 

備註：1.本校各單位於室外運動設施舉辦之活動免收費。 

      2.A 類與 B 類之租（借）用者，需於上述費用中（保證金除外）另

加收 5％之營業稅。 

      3.休閒室因位處地下室，使用時需同時開啟燈光與空調，悉內含

於場地費中。 

      4.例假日及非上班時間，租（借）用單位需另負責管理人員之工

作費，日間每時段 1,000 元，夜間每時段 1,500 元。 

 

五、 租（借）用者如有違背本校運動設施管理辦法之規定者，得沒入保證金；如

造成設施、設備或器材損壞需照價賠償。 

 

六、 本收費標準經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提請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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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考生除應用文具或招生簡章

另有規定外，不得攜帶書

籍、紙張、具有計算、通訊、

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

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

材、物品入場；計時器之鬧

鈴功能須關閉；有關個人之

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先

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違

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

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

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八、考生除應用文具或招生簡章

另有規定外，不得攜帶書

籍、紙張、具有計算、通訊、

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

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

材、物品入場；計時器之鬧

鈴功能須關閉；有關個人之

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先

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違

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

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

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前項如規定為可以使用計算

機時，以具有＋、－、×、÷、

√、％、Ｍ、三角函數、對

數、指數等基本功能（不具

儲存程式Non-programmable

或方程式功能）為限，違者

該科不予計分。 

 

本校各項入學考試招生

簡章總則，均已規定不

得攜帶及使用計算機應

試，為避免考生誤將第

八點第二項文字解讀為

可以使用僅具基本功能

之計算機，爰刪除該項

文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入學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本校93年4月21日第207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本校94年4月13日第22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99年11月10日第34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監試或試務人員為執行本要點各項規定，得對可能擾亂試場秩序、妨害考試公平之情事

進行及時必要之處置或查驗各種可疑物品，考生應予充分配合，否則依其情節輕重提報

議處。 

一般注意事項一般注意事項一般注意事項一般注意事項    

三、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入場，遲到逾二十分鐘者，不得入場；已入場應試者，考

試開始四十分鐘內不得離場；強行入場或離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四、考生不得有下列各項之情事，違者一律取消其考試資格： 

(一)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 

(三)集體舞弊行為。 

(四)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五、考生不得無故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初犯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再犯者即請

其離場，並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惡意或情節重大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六、考生不得有夾帶、抄襲、傳遞、交換答案卷或答案卡、以自誦或暗號告人答案或故意將

答案供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違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七、考生不得相互交談、左顧右盼意圖窺視或抄襲他人答案，或意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經

勸告不聽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八、考生除應用文具或招生簡章另有規定外，不得攜帶書籍、紙張、具有計算、通訊、記憶

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物品入場；計時器之鬧鈴功能須關

閉；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違者扣減其該科成

績五分，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前項如規定為可以使用計算機時，以具有＋、－、×、÷、√、％、Ｍ、三角函數、對數、

指數等基本功能（不具儲存程式Non-programmable或方程式功能）為限，違者該科不予

計分。 

入場及作答前注意事項入場及作答前注意事項入場及作答前注意事項入場及作答前注意事項    

九、考生每節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或以有效期限內之護照、居留證、駕照或附加照片之

全民健康保險卡正本代替）入場，並置於桌面左前角或指定位置，以備核對。若經發現

身分與報名資料顯有不符，則不准應試，考生不得有任何異議。如考生表示至當節考試

結束鈴（鐘）聲響畢前可送達試場補驗身分者，先准予應試；惟至當節考試結束鈴(鐘)

聲響畢前仍未送達者，視為未攜帶，該科不予計分。 

十、考生應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違者如經監試人員查核並確係考生本人無誤者，先准予應

試；惟至當節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前仍未送達或未依規定申請補發者，扣減其該科成

績二分。 

十一、考生應按編定之試場及准考證號碼入座，不在編定之試場應試者，一律扣減其該科全

部成績。考生在開始作答前，亦應確實檢查座位與准考證之號碼是否相同，如有錯誤，

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在同一試場坐錯座位者，扣減其該科

成績五分；經監試人員發現坐錯座位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分；經監試人員發現交

換座位應試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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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考生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試題紙、答案卷及答案卡是否齊備、完整，並檢查試題

之系所組級別、考試科目及答案卷（卡）上之准考證號碼、系所組級別、考試科目等

是否正確，如有缺漏、污損或錯誤，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

錯用卷卡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經監試或試務人員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十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十三、考試期間如遇停電、地震等無預警之不可抗力或其他重大事件，考生應聽從監試人員

指揮，將答案卷（卡）及試題留置桌面，不得攜出，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作答注意事項作答注意事項作答注意事項作答注意事項    

十四、考生須遵循監試人員的指示，配合核對准考證與考生身分，考生不得拒絕亦不得請求

加分或延長考試時間，否則依其情節輕重提報議處。 

十五、考生應依照試題及答案卷上相關規定作答，並應保持答案卷及答案卡清潔與完整。不

得撕去、污損、破壞或竄改答案卷卡上之准考證號碼及相關資料，違者分別扣減其該

科卷卡全部成績；不按規定作答或無故污損、破壞卷卡或在卷卡上顯示自己身分、作

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等情事者，分別扣減其該科卷卡成績二分，並得視其情節

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十六、考生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筆書寫及繪圖，違者扣減其該科答案卷成績二分，情節重

大者，該科得不予計分；考生亦應在規定作答區內作答，違者扣減其該科答案卷成績

二分；考生如因違反作答規定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認答案者，其該部分以零分計算。 

十七、考生限用黑色2B軟心鉛筆畫記答案卡。答案卡不得以修正液(帶)修正，違者扣減其該

科答案卡成績二分。 

十八、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

題意；如答案卷卡或文具不慎掉落，應舉手通知監試人員後再行撿拾，否則依其情節

輕重提報議處。 

十九、考生不得在答案卷、答案卡、試題紙以外之處抄錄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

如於當節考試結束前將抄錄之答案強行攜出試場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二十、考生一經離座，應即繳交答案卷及答案卡，不得再行修改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五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廿一、考生於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仍繼續作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

經警告後仍繼續作答者，再加扣其成績三分；情節重大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離場注意事項離場注意事項離場注意事項離場注意事項    

廿二、考生應於考試離場前將答案卷、答案卡、試題紙併交監試人員驗收，不得攜出試場外，

違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廿三、考生於考試結束鈴(鐘)聲響前提早離場，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高聲喧譁或宣讀答案，

經勸止不聽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廿四、考生答案卷、答案卡若於考試結束後遺失，考生應於接到補考通知後，即依規定到場

補考，拒絕者其該科答案卷卡分別以零分計算。 

廿五、本要點所列扣減違規考生成績之規定，均以扣減各該科、卷、卡之成績分別至零分為

限。 

廿六、其他未列而有影響考試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詳實記載，

提請該考試招生委員會討論，依其情節予以適當處理。 

廿七、凡違反本要點並涉及重大舞弊情事者，通知其相關學校或機關依規定究辦。 

廿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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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基於平等互惠原則，簽訂本

協議書。 

第一條 雙方同意在共同關切之學術領域中，藉由如下適宜之方式，推動兩校交流與合作關係： 

     （一）教師與研究人員之互訪。 

     （二）交換教師、交換學生，以促進雙方教師與學生在教學研究或學習經驗之分享。 

     （三）教學與研究成果資訊之交流。 

     （四）學術研究計劃之推動。 

     （五）交換圖書、教材、學術資訊及教學研究等方面論文。 

     （六）其他促進雙方了解與合作之事項。 

第二條 雙方同意協商有關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相互交流之可行性。 

       具體學術交流所涉及之相關經費，例如來回機票、膳宿費、學費及保險事宜等，應由 

       雙方事前洽訂。 

       具體學術交流中，接待學校將提供與該校教職員工生同等之學習與研究權利。 

       交換人員將根據其研究計畫從事與研究工作，如需安排特殊儀器設備、實驗室等，雙 

       方應事前洽訂。 

       交換人員必須遵守接待方之法律及接待學校之各項規定。 

第三條 雙方同意協商共同進行研究計畫，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其他學術活動之可行性。 

       前項學術交流所需經費應由雙方事前洽訂。 

第四條 本協議書自簽署日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為五年，如一方欲終止本協議時，應於六個 

       月內或本協議書終止期限一年前書面通知對方，在雙方均不聲明作廢的情況下，有效 

       期得自動延長五年。 

第五條 本協議書任一規定，可經由雙方協商同意後修訂；另未規定之學術交流與合作事項， 

       可經雙方同意後決定。 

第六條 雙方應以互惠原則為基礎，履行本協議書規定之事項，擬訂具體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 

       書。 

第七條 雙方應依善意履行本協議書之規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南開大學                                 

校長                                         校長   

許和鈞  教授                                 饒子和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日期：____年  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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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南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南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南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    

南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基于平等互惠原则，签订本协议

书。 

第一条 双方同意在共同关切之学术领域中，藉由如下适宜之方式，推动两校交流与合作关系： 

     （一）教师与研究人员之互访。 

     （二）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以促进双方教师与学生在教学研究或学习经验之分享。 

     （三）教学与研究成果信息之交流。 

     （四）学术研究计划之推动。 

     （五）交换图书、教材、学术信息及教学研究等方面论文。 

     （六）其它促进双方了解与合作之事项。 

第二条 双方同意协商有关教师、研究人员及学生相互交流之可行性。 

       具体学术交流所涉及之相关经费，例如来回机票、膳宿费、学费及保险事宜等，应由 

       双方事前洽订。 

       具体学术交流中，接待学校将提供与该校教职员工生同等之学习与研究权利。 

       交换人员将根据其研究计划从事与研究工作，如需安排特殊仪器设备、实验室等，双 

       方应事前洽订。 

       交换人员必须遵守接待方之法律及接待学校之各项规定。 

第三条 双方同意协商共同进行研究计划，举办学术研讨会及其它学术活动之可行性。 

       前项学术交流所需经费应由双方事前洽订。 

第四条 本协议书自签署日发生效力，其有效期间为五年，如一方欲终止本协议时，应于六个 

       月内或本协议书终止期限一年前书面通知对方，在双方均不声明作废的情况下，有效 

       期得自动延长五年。 

第五条 本协议书任一规定，可经由双方协商同意后修订；另未规定之学术交流与合作事项， 

       可经双方同意后决定。 

第六条 双方应以互惠原则为基础，履行本协议书规定之事项，拟订具体学术交流与合作计划 

       书。 

第七条 双方应依善意履行本协议书之规定。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                                                                                                                            暨南国际大学暨南国际大学暨南国际大学暨南国际大学                              

校长                                         校长   

饶子和教授                                   许和钧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名处）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日期：____年  ___月____日 

 

臨案 1-2  30 



南開大學學校簡介 

南開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大學，創建於於 1919年，創辦人是近代

著名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和嚴修。 抗日戰爭時期，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在昆明組成舉世聞名的西南聯合大學，被譽為“學府北辰”。 2000年 12

月 25 日，中國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簽署重點共建南開大學協議，南開大

學躋身 21 世紀國家重點建設大學行列。  

 文理並重源遠流長文理並重源遠流長文理並重源遠流長文理並重源遠流長  

南開大學創校之初，設文、理、商三科；1929年改科設院，增設醫預科；1932

年商學院改設經濟學院，並創辦化學工程和電機工程系；1946年設文、理、

政治、經濟和工學院；1952年院系調整，成為一所文理綜合大學。  80年代

以來，經過 20 多年的建設，南開大學已建有 21 個專業學院(系)，設有研究生

院、中國 APEC研究院、成人教育學院、職業技術學院、現代遠程教育學院、

濱海學院(獨立學院)。  

 學科實力雄厚辦學特色鮮明學科實力雄厚辦學特色鮮明學科實力雄厚辦學特色鮮明學科實力雄厚辦學特色鮮明  

南開大學積極構建和發展適應 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才培養需要的學科體

系，現擁有 71 個本科專業，206個碩士點，117個博士點，16 個一級學科博

士學位授權點，17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18 個國家級重點學科,48個省市級

重點學科，1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14 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1 個國家工程中心，

8 個國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1 個文化素質教育基地，6 個教

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7 個“985”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4

個“985”工程科技創新平台，以重點學科建設為龍頭，帶動了學科結構的調整

和教育資源的整合，實現了學科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和新興學科、交叉學科、

應用學科的快速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學科發展思路。  

 名師薈萃精英云集名師薈萃精英云集名師薈萃精英云集名師薈萃精英云集  

南開大學擁有一支陣容整齊、結構合理、學術精湛、銳意創新的師資隊伍。 在

1677名專任教師中有博士生指導教師 519人，教授 590人，副教授 645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8 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4 人，國務院

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10 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14 人，長江學

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19 人，長江學者特聘講座教授 9 人，天津市特聘教授 5

人，國家傑出人才基金獲得者 27 人，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 20 人，教育

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包括原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基金)入選者 60

人，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 12 人，全國高校教學名師 3 人，天津市授銜專家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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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芬芳英彥蔚起南開學風堪稱一流桃李芬芳英彥蔚起南開學風堪稱一流桃李芬芳英彥蔚起南開學風堪稱一流桃李芬芳英彥蔚起南開學風堪稱一流  

南開大學具備培養學士、碩士、博士和博士後的完整教育體系。 現有全日制

在校學生 37802人，其中本科生 12499人，碩士研究生 6357人，博士研究生

3049人，留學生 1048人，成人教育學生 6754人，遠程教育學生 8095人。 南

開大學優良的育人環境，造就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基礎寬厚、

綜合素質高的專門人才，受到社會各方面的高度評價。  

南開大學在教育教學中，突出和加強學生全面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提出

了“注重素質、培養能力、強化基礎、拓寬專業、嚴格管理、保證質量”的教

學指導思想，建立了完整的課堂教學、科學實驗、學術活動和社會實踐相結

合的教學體系。  1999年，南開大學以優異成績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優秀學

校評估。 教育部本科教學優秀學校評估專家組評價：南開大學在八十年的進

程中，特別是近年來的教學改革實踐中，自覺地繼承和發揚南開的優良傳統，

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為中國高等教育繁榮增色。  

 學術精湛務實進取學術精湛務實進取學術精湛務實進取學術精湛務實進取  

南開大學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取得了一批國內外公認的優秀科研

成果。  2005年度 SCI論文收錄 839篇，1995——2004年 SCI收錄論文累計

被引用篇數位居全國第八位。 目前承擔的國家和教育部社科項目數、獲得的

科經費數以及獲獎成果數都位居全國高校前列。 在第八屆全國百篇優秀博士

論文評選中，我校有 2 篇入選。  2005年，在我校科研隊伍體量相對較小的

情況下，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3 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1 項，居全國

高校前列。 饒子和院士先後榮獲陳嘉庚生命科學獎和第里雅斯特科學獎，許

京軍教授榮獲第六屆“中國青年科學家獎”，李正名榮獲國家發明創業獎，逄

錦聚教授榮獲“全國傑出專業技術技術人才”稱號。 另外，我校還獲自然科學

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3 項、三等獎 1 項，技術發明二等獎 4 項，科技進步一

等獎 1 項、二等獎 1 項、三等獎 2 項，天津市第十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

獎 10 項、二等獎 24 項，三等獎 35 項。 南開大學與美國 IBM 公司聯合研製

開發的“南開之星”超級計算機群，運算速度達每秒 3.231萬次，處於世界領先

水平。 南開大學積極發揮學科、人才和信息優勢，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商

品化，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中國 APEC研究院、經濟與社會發

展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已成為國家有關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智囊團”和“人才庫”。  

 學以致用產業報國南開文化魅力獨具學以致用產業報國南開文化魅力獨具學以致用產業報國南開文化魅力獨具學以致用產業報國南開文化魅力獨具  

南開大學不斷強化學生全面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珍視“文以治國、理以強

國、商以富國”的辦學理念，以“注重素質、培養能力、強化基礎、拓寬專業、

嚴格管理、保證質量”為教學指導思想，實行彈性學制、學分制、主輔修制、

雙學位制。 把課堂教學－校園文化－社會實踐的有機結合作為育人的基本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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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以傑出校友周恩來為楷模，塑造學生健全人格、高尚品德、創新精神和

實踐能力。  

南開大學以優良校風著稱，一貫重視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為青年

學子的健康成長營造了豐富高雅、活潑向上的校園文化氛圍。 南開畢業生以

基礎紮實、素質全面、富於開拓精神和實踐能力而受到社會各界青睞。  

在 60 多個學生社團中，“經濟初學社”、“政治學研究會”、“天文協會”、“南開

書畫苑”等均在全國及天津市創出佳績並獲得各種榮譽；學生合唱團在第三屆

意大利國際合唱節上榮獲三項金獎，在 2002年奧林匹克國際合唱節上奪得兩

金一銀；女子排球隊在全國大學生排球錦標賽上十一次蟬聯冠軍；學生國際

象棋隊在第七屆世界大學生國際象棋錦標賽上囊括全部三項冠軍。  

 廣納百川名揚四海設施精良風度雍容廣納百川名揚四海設施精良風度雍容廣納百川名揚四海設施精良風度雍容廣納百川名揚四海設施精良風度雍容  

南開大學有著廣泛的國際影響，與國際知名的一百多所大學和國際學術機構

建立了合作與交流關係。 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羅伯特.

蒙代爾、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韓國前任總統金大中等被聘為名譽教授，一

批海內外知名學者、著名企業家任兼職教授。  

南開大學佔地 162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17萬平方米，校園網絡設施先進，

圖書館藏書 329萬冊。 除主校區外，還建有迎水道校區(天津市內)、泰達學

院(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深圳金融工程學院(深圳市)、雲南研究院(昆明)，

以及在馬里蘭大學成立的設在美國的第一個孔子學院，形成了一校多區、合

理配置、協調互動、全面發展的格局。 按照“獨立辦學、緊密合作”的原則，

與天津大學全面合作辦學。  

南開大學擁有較先進的儀器設備和豐富的圖書資料。 在 8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和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外，設有中心實驗室、計算中心、網絡信息與遠程教育

管理中心及近百個教學實驗室。 有兩個校級圖書館和多個專業圖書館，藏書

總量達 329萬冊，其中外文圖書 52.8萬冊，中外報刊合訂本 40 餘萬冊。 擁

有在全國高校中具有一流水平的大型電子閱覽室，建成了覆蓋全校的計算機

信息網絡，並與 Internet、中國教育科研網等主幹網絡聯通，可隨時查詢國內

外最新學術信息。 為方便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學校為學生宿舍的每個房間安

裝了直撥電話。  

 

臨案 1-5  3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交換生協議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南開大學為促進雙方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同意在互惠原則下進行以下

之學生交換計畫： 

 

第一條 雙方系所職司學術交流之單位為雙方交換計畫之行政單位 

第二條 雙方學生包括一學期之選讀生以及短期訪問學生，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可申

請。雙方系所每年至多可交換學生 10 名(待一學期則算 0.5名)，人數計算方式

為三名短期訪問學生相當於一名一學期之選讀生。雙方以五年期間之交換學生

總數平衡為原則。 

第三條 一學期之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如僅從事訪問研究，

不修課、不使用接待學校之資源者，得經雙方同意另行安排，不佔交換生名額。 

第四條 交換生須根據下列條件由原屬學校選出： 

一 須至少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年 

二 需學業成績優良 

三 需符合原屬學校及接待學校之入學要求及其他規定。 

第五條 原屬學校提名之學生原則上應為接待學校所接受，但接待學校保留審查交換學

生入學之最後決定權。接待學校須提供入學許可及其他文件以便交換學生順利

至接待學校就讀。 

第六條 交換學生必須遵守接待學校之規定，並在合乎規定之範圍內享有與該校其他學

生相同的權力。 

第七條 交換生須在原屬學校註冊及負擔原屬學校之學雜費，毋須繳接待學校之學雜

費、申請費及學分費。 

第八條 雙方學校須盡力協助安排對方交換生之住宿，並且提供適當之諮詢及援助。交

換生應自行負擔食住費、旅費、書籍費、交通費、護照費、簽證費、保險費及

其他個人支出費用。 

第九條 接待學校須以供交換生有關註冊、校園生活、健康、語言及文化調適等協助或

指導。 

第十條 雙方大學將核發依法申辦簽證所需之文件，惟學生必須即時取得簽證。 

第十一條 兩校保留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上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之交換生之權力。遣

退交換學生將不影響其他交換學生之約定。 

第十二條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期間後，必須返回原屬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第十三條 本協議自簽約日起算，效期五年。本協議得經過雙方書面同意後修訂或終止，

如無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惟已在校之交換學生將可繼續完成其課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南開大學 

校長                                                    校長   
許和鈞博士                                              饒子和博士 

2010年      月          日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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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与交换生协议书 

  南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为促进双方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同意在互惠原则下进行以下之

学生交换计划： 

 

第一條 双方系所职司学术交流之单位为双方交换计划之行政单位 

第二條 双方学生包括一学期之选读生以及短期访问学生，大学部及研究所学生均可申

请。双方系所每年至多可交换学生 10名(待一学期则算 0.5名)，人数计算方式

为三名短期访问学生相当于一名一学期之选读生。双方以五年期间之交换学生

总数平衡为原则。 

第三條 一学期之交换生在接待学校从事研究或修课，不获取学位。如仅从事访问研究，

不修课、不使用接待学校之资源者，得经双方同意另行安排，不占交换生名额。 

第四條 交换生须根据下列条件由原属学校选出： 

一 须至少在原属学校修业满一年 

二 需学业成绩优良 

三 需符合原属学校及接待学校之入学要求及其它规定。 

第五條 原属学校提名之学生原则上应为接待学校所接受，但接待学校保留审查交换学

生入学之最后决定权。接待学校须提供入学许可及其它文件以便交换学生顺利

至接待学校就读。 

第六條 交换学生必须遵守接待学校之规定，并在合乎规定之范围内享有与该校其它学

生相同的权力。 

第七條 交换生须在原属学校注册及负担原属学校之学杂费，毋须缴接待学校之学杂费、

申请费及学分费。 

第八條 双方学校须尽力协助安排对方交换生之住宿，并且提供适当之咨询及援助。交

换生应自行负担食住费、旅费、书籍费、交通费、护照费、签证费、保险费及

其它个人支出费用。 

第九條 接待学校须以供交换生有关注册、校园生活、健康、语言及文化调适等协助或

指导。 

第十條 双方大学将核发依法申办签证所需之文件，惟学生必须实时取得签证。 

第十一條 两校保留在任何时间遣退在学业上或个人操守上违反规定之交换生之权力。遣

退交换学生将不影响其它交换学生之约定。 

第十二條 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完成交换期间后，必须返回原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 

第十三條 本协议自签约日起算，效期五年。本协议得经过双方书面同意后修订或终止，

如无异议则自动延长五年。惟已在校之交换学生将可继续完成其课程。 

 

 

南开大学                                                暨南国际大学 

校长                                                    校长   

饶子和博士                                              许和钧博士 

2010年      月          日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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